院学[2005]9号

关于印发《铜陵学院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铜陵学院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法（试行）》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铜陵学院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保证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省教委、财政厅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确因经济条件所限，无法全部支付必要的学习生活费用，这部分学生称为经济困难学生，其中，学生在校的月收入(包括奖学金和各种补贴)低于学校所在地区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学生本人基本的学习生活费用无法支付，这部分学生称为生活特别困难学生，简称“特困生”。

    第三条  享受资助的学生，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属经济困难学生(含“特困生”)；

    2、道德品质良好，遵守国家和学院各项规章制度，本学年（指申请资助的学年度，下同）无纪律处分；
    3、努力学习，成绩合格，本学年无补考；

    4、生活俭朴，不铺张浪费；

    第四条  资助人数、比例和年限

    各系要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每年对生活困难学生进行摸底排队，建立困难学生档案，实事求是地确定享受资助的学生人数。原则上资助的困难学生占学生总数比例的15％以内。其中“特困生”一般在5％。经济困难学生享受资助的年限不超过其学历规定的学习年限，具体资助期限依据学生及其家庭收入状况确定。

    第五条  资助等级、额度

    学院按每生每学年40元提取生活困难补助费，学院集中掌握10％，其余分系包干使用。“特困生”补助分为两个等级：一等每学年每生为500元；二等每学年每生为300元，剩余部分用于一般困难补助。各系应根据学生必需支付的学习生活费用，结合学生本人表现及家庭经济状况，经测算后划分资助等级和金额，并可视学生家庭或主要资助者经济条件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

    第六条  院系集中掌握的困难补助主要用于突发性事件造成生活突然困难并符合困难补助条件的学生临时性补助。突发性事件主要包括：

    1、家庭成员出现重大疾病、伤亡；

    2、本人身体或财产受到较大损害；

    3、重大自然灾害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第七条  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的申请程序

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每学年十月中旬办理，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父母单位或所在地方政府出具家庭困难证明，班委会讨论通过，经辅导员和所在系审核并公示后，将困难补助学生名单报学生处，由院勤工助学中心审批。

第八条  学院设定勤工助学岗位，将优先安排经济困难学生，尤其是“特困生”从事勤工助学活动，从勤工助学基金中支付给学生劳动报酬，通过勤工助学活动给予经济困难生必要的经济资助。

第九条  各系应指定专人负责审查、核准学生的资助条件，监督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费用的使用情况。学院将定期、不定期对享受资助的学生进行抽查。对弄虚作假和铺张浪费的，除退回全部资助外，还应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